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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教通〔2015〕23号

关于做好2015年教师资格认定

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市州教育局、各高等学校、有关单位：

根据国家教师资格认定有关法律法规和《湖南省〈教师资格条例〉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湘教师字〔2002〕4号）等相关规定，为做好2015年我省教师资格认定工作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我省2015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关于认定的条件、申请人须提供的材料、申请认定程序及有关事项均已通过省教师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2015年湖南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湘教资办字〔2015〕1号）向社会发布，请各市州教育局、各高等学校、有关单位遵照执行。2015年各有关工作要求，均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我厅《关于做好2014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湘教通〔2014〕31号）执行。
二、根据教育部的部署，我省将在2015年下半年进行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改革。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改革工作涉及面广，社会关注度高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有关学校、单位要站在依法治国、依法行政的高度，深刻领会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改革的重要意义，高度重视，认真研究，精心组织，加强宣传，确保新老考试过渡平稳顺利，确保考试公平公正；举办教师教育的高等院校，要积极承担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统一考试改革的有关工作，深化教师培养模式改革，不断提高教师教育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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